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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

  
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开

了五届十五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

的相关议案，同意公司在确保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，使

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。在上述额度内，

购买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。此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

关合同文件，并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实施。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保荐机构已分

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。详见本公司于 2015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临

2015-010 号公告。 

一、公司购买产品的情况 

2016年2月3日，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向中信银行包头分行

购买了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（对公）步步高升4号人民币理财产品，无名义存续

期限，该等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产品名称 
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（对公）步步高升 4号人民币理财产

品 

产品编码 B150C0073 

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，开放型 

中信理财产品风险分

级 

PR1级（谨慎型，绿色）,适合谨慎型、稳健型、平衡型、

进取型、激进型客户投资者。 

产品期限 无名义存续期限，任何工作日可赎回  

产品规模 
产品规模上限为 100 亿元人民币，下限为 1亿元人民币。

中信银行可根据市场和产品运行情况调整规模上下限。 

币种及认、申购起点 
本产品的投资与收益币种均为人民币，初始认、申购金额

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。 

份额单位 份 



产品单位净值 1元/份 

测算收益率 

实际存续天数 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 

1 天-30 天 2.50% 

31 天-60 天   2.90% 

61 天-90 天 3.10% 

91 天-180 天 3.30% 

181 天-270 天 3.50% 

271 天及以上 3.80% 
 

募集期 2016年 2月 3日 

募集期认购资金收益

起计日 
2016年 2月 3日 

计息基数 365 

理财产品费用 

1、本理财产品无申购费用、认购费用和赎回费用。 

2、本理财产品收取的固定费用为产品销售服务费 0.05%/

年，托管费 0.05%/年，按日根据产品规模提取。 

3、本产品所投资工具所获收益扣除销售服务费、托管费等

相关固定费用后，超过本理财产品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以

上部分为产品管理人投资管理费。 

4、以上费用，按产品募集资金总额为基数，按上述费率标

准计付。 

投资资产种类和比例 

投资资产种类 投资比例 

现金、拆借/同业存款/同业存单

/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、人民币

利率掉期 

10%-100% 

国债、金融债、央行票据、资产

支持票据、资产支持证券、资产

支持受益凭证、企业债、公司债、

中期票据、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

工具、短期融资券、超短期融资

券 

10%-100% 

信贷资产、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 0-90% 

应收债权、债权收益权、信托受

益权、特定资产收（受）益权、

票据类资产、委托债权等 

0-90% 

 

     

三、此项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集合计划面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：信用风险、市场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、

信息传递风险、延期清算风险、不可抗力风险等。 

四、 风险控制措施  

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，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，对投资的

产品严格把关、谨慎决策。公司本次投资的为保本型产品。在上述产品存续期间



内，公司将与产品发行人保持密切联系，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进展情况，加强

风险控制和监督，保障资金安全。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和检查，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。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

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五、 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本次投资保本型产品，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

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，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，不会影

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。 

通过投资理财产品，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，为

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。 

六、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 

公司 2015年 4 月 1日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购买了银河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保本固定收益型产品，产品期限 27 天，预期年化收益率

5.1%( 2015-15号)。公司于 2015年 4月 28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，收回本金 5,000

万元，取得收益 188630.13 元，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5.1%。上述理财产品

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。 

2015 年 4月 28 日，公司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

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《财富证券和泰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，公

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亿元投资财富证券和泰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，期

限为 12 个月，该等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2015 年 7 月由于证券市场波动巨大，

新股发行暂缓，2015 年 7 月 9 日财富证券发布了《财富证券和泰 2 号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终止公告》，经所有委托人协商一致，同意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终止和

泰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并进行清算，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清算并出具了天健湘

审【2015】647号《关于财富证券和泰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清算审计报告》，

按照合同约定，公司于 2015年 7月 24日收回本金 2亿元，取得收益 2831780.82

元,年化收益率 6.8%。上述资金已经全部转回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二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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